
第九篇　 地方司法

第一章　 审　 判

第一节　 审判机构

一、 机　 构

县人民法院于 １９８８ 年内设刑事审判庭、 民事审判庭、 经济审判庭、 行政审判庭、 告诉申诉审判

庭、 执行庭、 办公室ꎮ １９８９ 年设立法警中队ꎬ １９９１ 年更名为法警大队ꎮ １９９３ 年设立政工科ꎮ １９９５ 年

设立上占区人民法庭、 下占区人民法庭ꎮ ２００１ 年设立审判监督庭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告诉申诉庭更名为立案庭ꎻ 执行庭更名为执行局ꎻ 法警大队更名为司法警察大队ꎻ 政

工科更名为政治处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将经济审判庭合并到民事审判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内设政治处、 执行局、 刑事审判庭、 民事审判庭、 立案庭、 审判监督庭、 行政审判庭、

法警大队、 办公室ꎬ 派出机构有上占区人民法庭、 下占区人民法庭ꎮ 人民法院同时设立院党组和审判

委员会ꎬ 规范重大事项议事制度ꎮ 全院编制数为 ３７ 人ꎬ 其中司法警察 ７ 名、 后勤工人 ３ 名ꎮ 实有干

警 ２６ 人ꎮ

二、 职　 能

县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职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是国家的审判机关”ꎮ 其职能是审理一审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及行政案件、 执行案件ꎬ 并通过审

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ꎬ 解决民事纠纷ꎬ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ꎬ 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财产、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ꎬ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ꎬ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

其他权利ꎬ 保障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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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 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县法院领导成员名录

职务 姓　 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法官等级 任职时间

院
　
长

林 劲 松 男 藏 初　 中 — １９８８ － ０１—１９９０ － ０２

泽仁彭措 男 藏 专业证书 三级高级 １９９０ － ０２—２００２ － １０

张 继 强 男 藏 本　 科 四级高级 ２００２ － １２—

副
　
院
　
长

文 琦 男 汉 高　 中 — １９８７ － ０４—１９９２ － ０４

严 光 玉 男 汉 初　 中 — １９８８ － ０１—１９８９ － １２

郑 朝 伦 男 汉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１ － ０７—１９９６ － ０１

桂 荣 男 汉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６ － ０５—１９９８ － ０２

甲拥协绕 男 藏 专业证书 — １９９５ － １１—１９９７ － １０

仁 孜 男 藏 专业证书 一级法官 １９９８ － ０３—２００１ － ０９

王 用 富 男 汉 大　 专 四级高级 １９９８ － ０３—２００１ － １０

唐 德 新 男 藏 大　 专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２ － ０４—

阿 雨 男 藏 专业证书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２ － ０４—

钟 天 蓉 女 藏 本　 科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３ － ０９—２００６ － １１

杨 强 男 汉 本　 科 一级法官 ２００６ － １１—

第二节　 审判管理工作

一、 审判制度改革

县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ꎬ 以改革为动力ꎬ 结合本院实际ꎬ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１ 年制定的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的要求ꎬ 认真贯彻落实 ２００６ 年下发的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ꎬ
不断加大法院改革力度ꎬ 基本完成各项改革任务ꎬ 初步形成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ꎬ 体现现代司法

理念的司法运行机制ꎬ 建立了适合全县县情的审判方式ꎬ 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一定制度保障ꎮ 基本理顺

了内设庭室机构ꎬ 完善刑事、 民事、 行政三大审判体系ꎬ 使法院组织制度更加合理化ꎻ 扩大了合议庭

和独任法官的审判权限ꎬ 为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打下了基础ꎻ 实施了法院执行工作新机制ꎬ 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问题ꎬ 并为深化体制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ꎻ 确立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ꎬ 合理配

置司法人力资源ꎬ 使人民法院的整体司法能力明显提高ꎻ 加速了司法装备现代化建设ꎬ 基础设施建设

和物质保障有了较大改善ꎮ
(一) 审判机制改革

２００１ 年ꎬ 撤并经济审判庭和告诉申诉庭ꎬ 增设执行局和审判监督庭ꎬ 有效地形成刑事、 民事、
行政三大审判体系ꎬ 确保了各项审判工作尽早地按新的审判机制运转ꎮ 通过全面落实 “立审、 审执、
审监” 三大分立制度ꎬ 强化了办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ꎮ 通过推行案件流程管理ꎬ 较好地促进了审

判权、 执行权公正高效地行使ꎮ
(二) 审判方式改革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通过全面推行以公开举证、 质证、 辩论、 认证、 裁判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庭审方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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